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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： EP 21/L3/16 
 

立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11 章 )  
 

《 2010 年空氣污染管制 (汽車燃料 ) (修訂 )規例》  
 
 
引言  
 

 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11 章 )第 43(1)(p)

條，環境局局長在向環境諮詢委員會作出諮詢後，建議

以 附 屬 法 例 形 式 修 訂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(汽 車 燃 料 )規 例 (第

311 章，附屬法例 L)，即制定附件所載的《 2010 年空氣

污 染 管 制 ( 汽 車 燃 料 ) ( 修 訂 ) 規 例 》 ( 下 稱 “ 《 修 訂 規

例》 ”)，把汽車柴油及無鉛汽油的規格收緊至歐盟五期

標準。  

 

 
背景及理據  
 

2 .  為減低汽車的廢氣排放，我們的一貫政策是就新

登記車輛的廢氣排放和汽車燃料的標準採用切實可行的

最嚴格規定。因此，我們一直留意國際相關發展，並持

續地收緊車輛廢氣排放和汽車燃料的標準。  

 

3 .  我們分別在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五年把汽車柴油

和無鉛汽油收緊至歐盟四期標準。為進一步減低汽車廢

氣 排 放 ，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起 ， 歐 洲 聯 盟 (歐 盟 )提升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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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燃 料 (包 括 柴 油 及 汽 油 )的 標 準 至 歐 盟 五 期 水 平 。 歐 盟

四 期 與 歐 盟 五 期 汽 車 燃 料 (包 括 柴 油 和 汽 油 )的 主 要 分 別

是將含硫量上限由 0.005%收緊為 0.001%。  

 

4 .  為 鼓 勵 盡 早 進 口 歐 盟 五 期 柴 油 及 推 廣 在 本 地 使

用，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，我們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就

歐盟五期柴油實施一項優惠稅率，並由二零零八年七月

開始，寬免歐盟五期柴油稅率。現時，全港所有油站只

提供歐盟五期柴油給柴油車輛。而汽油方面，根據我們

的記錄，含硫量上限符合歐盟五期標準要求的汽油，由

二零零八年佔進口總量百份之十，增至二零零九年的約

百份之五十，顯示歐盟五期汽油的供應正逐漸增加。  

 

 
《修訂規例》  
 

5 .  汽車柴油及無鉛汽油的規格分別載於《空氣污染

管制 (汽車燃料 )規例》 (第 311章，附屬法例 L)的附表 1及

附 表 2。 我 們 建 議 將 新 的 附 表 1取 代 現 行 的 附 表 1， 及 新

的附表 2取代現行的附表 2，把汽車柴油及無鉛汽油的規

格提升至歐盟五期水平。  
 
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
6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在憲報刊登《修訂

規例》，並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提交立法會進行先

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。立法會完成相關程序後，《修訂規

例》會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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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的影響  
 

7 .  《修訂規例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

條文。  

 

8 . 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對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》 (第 311

章 )及其附屬法例現時的約束力沒有影響。  

 

 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 
 

9 .  《修訂規例》不會令執法工作增加；政府會調配

相關部門的現有資源執行歐盟五期燃料標準的規管。  

 

 
對經濟的影響  
 

10 .  現時本地油站供應的汽車柴油已符合歐盟五期標

準。由於大部份商業車輛都是柴油驅動，建議對運輸行

業的營運成本只有極小的影響。至於汽油方面，有供應

商表示歐盟五期汽油的溢價最多為每公升 0.2 元，然而

汽油的價格最終取決於市場的供應及需求情況。由於消

費物價指數中汽油佔的比重很少，建議不會對通漲帶來

明顯的影響。  

 

 

對環境的影響  
 

11 .  歐盟五期汽車燃料有助減少來自汽車的二氧化硫

約 80%，亦有助裝設於車內的排放控制系統提高清除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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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，以及引入更先進的排放控制系統，減少汽車廢氣排

放。就使用歐盟五期汽油而言，現有汽油車輛所排放的

一氧化碳、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均會減少約 10%。相

比歐盟四期柴油，歐盟五期柴油可以使現有柴油車輛的

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物減少約 5%。  

 

 

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 
 

12 .  本建議可以減少汽車廢氣排放，有助改善路邊空

氣污染。它亦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，提供機會改善環境

質素。  

 

 

諮詢  
 

13 .  油公司及香港汽車商會不反對我們的建議。油公

司 確 認 能 供 應 符 合 我 們 建 議 規 格 的 汽 車 柴 油 及 無 鉛 汽

油。  

 

14 .  我們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就上述建議諮詢環境諮

詢委員會及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，他們不反對建議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 

15 .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在《修訂規例》刊登憲

報後通知業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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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16.  如有查詢，請與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(流動污染源 )

劉海南先生聯絡 (電話： 2594 6360)。  

 

 

 

環境保護署  
二零一零年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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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《 2010 年空氣污染管制 (汽車燃料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